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桂电财〔2015〕30 号 

 

 
关于印发《桂林电子科技大学成本 

费用管理制度》的通知 
 

各单位、各部门： 

现将《桂林电子科技大学成本费用管理制度》印发给你们，

请遵照执行。 

 

附件：桂林电子科技大学成本费用管理制度 

 

 

桂林电子科技大学 

2015 年 12 月 22 日 

桂林电子科技大学文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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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

 

桂林电子科技大学成本费用管理制度 
 

第一条  为进一步规范学校财务行为，加强学校成本核算，

根据《高等学校财务制度》和《桂林电子科技大学财务管理制度》

规定，结合学校实际，制定本制度。 

第二条  学校应当根据事业发展需要，实行内部成本费用管

理。 

第三条  学校内部成本费用管理的对象是向学生提供的教

育服务，教育服务属于一种“无形”的对象，在具体的核算管理工

作中，应将学生和项目作为载体，以学生和项目为对象展开高校

内部成本核算工作。 

第四条  费用是学校为完成教学、科研、管理等活动而发生

的当期资产耗费和损失。 

第五条  费用按照其用途归集，主要包括：教育费用、科研

费用、管理费用、离退休费用和其他费用。 

教育费用是指学校在教学、教辅、学生事务和其他教育活动

中发生的各项费用。 

科研费用是指学校为完成所承担的科研任务而发生的各项

费用。 

管理费用是指学校为完成学校行政管理任务而发生的各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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费用。主要包括：学校校级行政管理部门发生的各项费用，学校

统一负担的工会经费、诉讼费、中介费、印花税、房产税和车船

使用税等。 

离退休费用是指学校负担的离退休人员社会保障和福利待

遇方面的各项费用。 

其他费用是指学校无法归属到本条上述费用中的其他各项

费用。主要包括：对附属单位的补助、上缴上级支出、财务费用、

捐赠支出等。 

第六条 学校应当在支出管理基础上，将效益与本会计年度

相关的支出计入当期费用；将效益与两个或者两个以上会计年度

相关的支出，按照有关规定,以固定资产折旧、无形资产摊销等

形式分期计入费用。 

第七条 成本核算是指按照相关核算对象和核算方法，对学

校业务活动中发生的各种费用进行归集、分配和计算。   

第八条 学校应当正确归集实际发生的各项费用；不能直接

归集的，应当按照一定原则和标准合理分摊。 

第九条 学校应当根据实际需要，逐步细化成本核算，开展

学校、院系和专业的教育总成本和生均成本等核算工作。科研活

动成本的核算应当细化到科研项目。 

第十条  学校成本核算实施细则由国务院财政部门会同教

育主管部门制定。 

第十一条  实行内部成本费用管理的学校，应当建立成本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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用与相关支出的核对机制。 

第十二条  学校成本核算按照财政部和教育部制定的标准

执行。 

第十三条  本制度从发布之日起执行，由财务处负责解释。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
   桂林电子科技大学校长办公室              2015 年 12 月 22 日印发    


